
明志科大新化學物質(科研用)申請表 

單位  實驗室名稱   日期  

新化學品物質名稱 中文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 

CAS NO. -- 

本次購買量          kg  

購買廠商名稱  

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 

物質純度 純度:     ~       % 

預估最大運作總量           kg (應低於 100kg)/少量/ 

年輸入低於 1公噸/屬於科學研發/無須登記。 

是否為奈米物質 是 否 

提供廠商之文件 依廠商格式： 

委託聲明書(輸入商) 1 式 1 份 

中文版安全資料表(SDS) 

環安室 系所(中心) 

主任 

系所(中心) 

技士簽章 

請購人 

簽章 

    

⚫ 本申請表正本由請購人留存，環安室留存影本。 

⚫ 附上委託聲明書及用印申請單，由主任核准，送環安室審核後，將委託聲明書送至校長室用印，請申請單位

提供給廠商輸入使用。 

⚫ 請檢附 SDS 影本 1 份供環安室存查。 

 

 


